[bookmark: _Toc412712065][bookmark: _Toc428800954]4.1 控制项
4.1.1 项目选址、规划与建设应符合山西省各地城乡规划，且应符合各类保护区、文物古迹保护的建设控制要求。
参评情况
□参评□不参评，原因（）

1、 达标自评
□达标   

2、 评价要点
· 项目选址合规
是否符合所在地城乡规划：□是、□否。
场地内是否有以下各类保护区:
□基本农田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其他保护区、□以上皆无。
场地内是否有以下各类文物古迹：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建筑、□历史建筑、□以上皆无。
简要说明项目选址的建设用地属性以及场地内地形、资源情况（100字以内）。
	






若含有上述所列各类保护区或文物古迹，简要说明保护或改造的措施（200字以内）。
	














3、 证明材料
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
	专业
分类
	材料名称
	技术要求
	评价要点
	评价
阶段
	建筑
类型
	是否
提交

	规划
设计
	项目区位图
	应体现项目所在区域位置及周边关系等信息
	项目选址合规
	设计/运行
	居建/公建
	

	
	证明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的文件
	可提供城市（镇）总体规划或者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相关图纸及文件，如总体规划的“土地利用规划图”或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建设项目的规划图纸，或项目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附带的规划设计条件
	项目选址合规
	设计/运行
	居建/公建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供的法定规划文件或出具的证明文件
	涉及保护区或文物古迹的，需提供当地城乡规划、国土、文化、园林、旅游或相关保护区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供的法定规划文件或出具的证明文件；涉及风景名胜区的项目，应提供已批复的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及详细规划的有关图纸及文件；涉及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文化街区的项目，应提供已批复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有关图纸及文件；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项目，应由所在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出具有关文件，明确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要求
	项目选址合规
	设计/运行
	居建/公建
	

	建筑
设计
	场地地形图
	应包括场地红线范围、竖向标高、原有地物等
	项目选址合规
	设计/运行
	居建/公建
	

	其他
材料
	环评报告书（表）
	应包括对场地选址以及场地内及周边是否有保护区、文物古迹保护的说明
	项目选址合规
	设计/运行
	居建/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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